
“产权组织服务创作者” 

章程（2025年 1月 1日修正） 

导 言 

“产权组织服务创作者”（WFC）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牵头，与各类组

织、公司、机构和个人合作组成的联合会。其使命是提高创作者的知识产权意识，加深创作者

对知识产权的理解。WFC 旨在向创作者提供必要的知识和工具，以确保其因作品而得到公平的

承认和补偿，不论其地域、文化或经济背景如何。 

创作者的数量逐年增长，新内容的涌入前所未见，创意市场越来越受数据驱动。在这种转

变之下，创作者对自身权利和作品相关数据的认识变得更为重要。 

联合会通过“创作者学习知识产权（CLIP）”平台等倡议来实现其目标，该平台是一项在

线资源，旨在启发、告知和促进创作者了解其权利。可能会推出更多项目，以进一步支持其使

命。 

“产权组织服务创作者”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和音乐权利意识基金会

（MRAF）于 2020年成立，自 2025年起由产权组织全权管理。 

遵从并希望推进联合会目标的私营和公共部门新合作伙伴，可随时加入联合会。 

一、 合作领域 

为达成其使命，联合会开发并管理着“创作者学习知识产权（CLIP）”在线平台，以针对

创作者权利提供启发、提高认识和增进知识。 

此外，联合会可在下列领域开展活动： 

(a) 组织会议、研讨会和其他计划，以提高对创作者权利的认识； 

(b) 支持开发和推广有关创作者权利的服务和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如作品、表演和录制品

的标识符分配和备案系统）； 

(c) 分享任何相关的知识产权信息和文件，但须酌情遵守保密要求； 

(d) 就符合联合会使命的具体项目和倡议开展合作，包括支持使世界各地更多的个人和合

作者能够以创作为生的全球和地方倡议。 

二、 联合会的结构 

A. 组 成 

联合会包括： 

(a) 产权组织，作为创始成员；和 

(b) 合作伙伴，是希望通过产权组织批准的实物和/或资金捐助，支持或参与发展和促进

联合会活动的任何私营和公共部门个人或法律实体。 



联合会是各实体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自愿安排，但各自独立行事。不建立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法律结构。 

B. 成为联合会的合作伙伴 

(a) 来自公共或私营部门的任何个人和法律实体，希望支持或参与发展和促进联合会领

导的活动的，均可申请成为合作伙伴。申请应以书面形式向秘书处提出，至少应包括以下内

容： 

(i) 赞同本《章程》； 

(ii) 表明： 

- 为支持或参与联合会活动拟议提供的实物捐助，和/或 

- 拟议提供的财务捐助数额。 

(b) 秘书处应迅速将申请转告产权组织总干事，由其作出决定。秘书处应向申请人发出

书面答复，适用时说明申请人成为合作伙伴的生效日期。 

(c) 任何合作伙伴均可向秘书处发出书面通知，退出联合会。除非有关合作伙伴与产权

组织另有约定，否则合作伙伴的退出不导致退还已支付的财务捐助（或财务捐助的任何部

分）。 

(d) 如果合作伙伴从根本上违反了本《章程》规定的义务，产权组织总干事可决定将该

合作伙伴开除出联合会。除非有关合作伙伴与产权组织另有约定，否则该决定不导致退还已支

付的财务捐助（或财务捐助的任何部分）。 

三、 联合会的治理 

联合会由产权组织治理和管理。咨询委员会和秘书处予以协助和支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

WFC 大会，由产权组织和所有合作伙伴参加。 

A. 咨询委员会 

(a) 咨询委员会（AB）就联合会活动的发展向产权组织提供建议和支持。其中包括就

CLIP核心内容的筹备、实施和评价提供咨询意见，并为 WFC年度工作计划所列推广活动提供支

持。 

(b) 咨询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i) 产权组织总干事或其指定的候补人，担任主席； 

(ii) MRAF主席或其指定的候补人，作为当然成员； 

(iii) WFC合作伙伴中的国际组织1，代表创作者或其他创意产业利益攸关方。 

(c) 咨询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根据需要，咨询委员会可邀请观察员参会。 

 
1
  在本条款中，“国际组织”一词指任何代表至少两大洲创作者或创意产业利益攸关方的非营利性法律实体，

例如贸易机构、协会或联合会。 



(d) 咨询委员会还可根据需要设立小组或分委会，就与联合会活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提供

建议。小组和分委会成员来自 WFC的合作伙伴，由咨询委员会确定。 

(e) 咨询委员会成员和小组或分委会成员不因其在上述委员会、小组或分委会的工作而

获得报酬。 

B. 秘书处 

(a) 联合会由设在产权组织总部的秘书处协助，秘书处负责为 WFC 主持召开的所有会议

编写议程草案、分发有关文件和起草会议报告。秘书处的工作由产权组织总干事指定的产权组

织工作人员执行。 

(b) 与秘书处运作有关的所有费用和开支由产权组织承担。 

C. 大会 

WFC 大会（GM）邀请所有合作伙伴参加，由产权组织总干事或其指定代表担任主席，每年

至少召开一次。大会是面向所有合作伙伴的合作型论坛，其任务是审查联合会的年度进展情

况，并根据联合会的使命，就新兴挑战、优先事项和目标开展透明对话。 

四、 联合会的资源 

联合会活动的资金来源包括： 

(i) 根据产权组织成员国批准的计划和预算，由产权组织经常预算提供；和 

(ii) 合作伙伴在自愿基础上可能提供的任何财务捐助。此类财务捐助由产权组织根据本

《章程》第五节设立并监督的信托基金管理。 

五、 产权组织服务创作者信托基金管理办法 

A. 产权组织服务创作者信托基金（信托基金）由产权组织根据其《财务条例与细则》

进行管理，并专门用于支付上文第三节 A 部分（a）项所述年度工作计划中所规定活动的实施

费用。信托基金可以包括人事费和非人事费的资金。 

B. 支付给信托基金的任何财务捐助应转入产权组织的下列银行帐户： 

银行名称：UBS S.A. Genève 

帐号：0240 FP102324.2 

IBAN：CH94 0024 0240 FP10 2324 2 

SWIFT：UBSWCHZH80A 

汇款附言：WIPO for Creators Fund-in-Trust 

C. 以瑞士法郎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的财务捐助，将按收到当天适用的联合国或银行业

务汇率兑换成瑞士法郎。 



D. 产权组织： 

(i) 为信托基金开设单独的帐户，列示所有收入和支出，并可应要求向咨询委员会提供

副本。基金的任何应计利息均根据《产权组织财务条例与细则》进行核算，并被视

为信托基金的一部分； 

(ii) 以瑞士法郎为单位为信托基金保持财务记录。以其他货币表示的收入和支出按交易

当天的联合国或银行业务汇率兑换成瑞士法郎。信托基金的任何余额也以瑞士法郎

在帐户报告中表示； 

(iii) 提供一名信托基金经理，组织和监督信托基金的运作，以确保年度工作计划的有效

规划、协调和实施； 

(iv) 定期向 WFC 合作伙伴提交执行情况报告和财务报告，说明信托基金的使用情况。这

些报告也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公布。 

E. 产权组织根据信托基金资助的所有项目和活动的实际支出收取行政和管理费。费用

相当于百分之十三（13%）。 

F. 与信托基金有关的财务交易基于《产权组织财务条例与细则》，根据产权组织的内

部控制框架进行管理，并遵守产权组织的外部和内部审计程序。 

G. 对信托基金的捐助按时间顺序使用，以记入产权组织帐户的日期为准。因此，捐助

是在以前的捐助用完后使用，并在以后的捐助使用前全部用完。 

H. 只要本《章程》有效，信托基金就一直有效。本《章程》终止时，信托基金中的可

用金额将继续由产权组织持有，直至付讫联合会作出的所有财务承诺，包括终止生效日之前无

法完成的任何活动的承诺。此后剩余的任何款项应全部或部分退还，并根据加入联合会时向秘

书处提供的银行信息，按其缴款比例和收到的时间顺序转给合作伙伴。 

六、 知识产权 

除非另有约定，联合会开发的所有资产和任何相关知识产权均归产权组织所有。 

七、 《章程》的修正 

产权组织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对本《章程》作出修正。修正案将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公

布，并特别说明有关修正案的生效日期。 

八、 《章程》的终止 

如果产权组织认定联合会不再符合产权组织的战略优先事项，或认为财政资源不足以有效

维持联合会的活动，产权组织可终止 WFC 联合会和本《章程》。根据产权组织的决定，终止可

立即生效或提前通知，并将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公布，说明终止的理由。终止也可在联合会的大

会上宣布或确认。在终止的情况下，产权组织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迅速有序地结束正在进行

的联合会活动。 



九、 争议解决 

A. 产权组织与合作伙伴应尽最大努力友好解决因执行或解释本《章程》而产生的任何

争议。 

B. 除非友好解决，否则因执行或解释本《章程》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应按照《贸易法

委员会仲裁规则》提交仲裁。应有一名独任仲裁员。指定机构应为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仲裁

地点应在瑞士日内瓦。当事方应受此种仲裁所作出的任何仲裁裁决的约束，将其作为对此种争

议的最终裁决。 

C. 因执行或解释本《章程》而产生的争议，应根据《章程》本身的条款进行管理和解

释，《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或需要解释的任何事项，应参照国际公法的一般原则解决。 

 
*** 


